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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5_BB_BA_

E8_AE_BE_E9_83_A8_E3_c80_320960.htm 建设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

房地产交易秩序的通知（建住房〔2006〕166号）各省、自治

区建设厅，直辖市房地局（建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工商局：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6〕37号），现就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

交易秩序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整顿规范房地产

交易秩序的重要意义 （一）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对于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稳定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房地产、发展改革、

价格、工商管理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上来，坚持深化改革和加强法治并举、坚持整顿规范和促

进健康发展并重，加强制度建设，加大对房地产交易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努力营造主体诚信、行为规范、监管

有力、市场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环境。 二、加大房地产交易环

节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力度 （二）加强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

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按照法定程序和许可条件，严格把好

商品房预售许可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应

当在10日内开始销售商品房。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

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非法预售商品房，也不得以认购（



包括认订、登记、选号等）、收取预定款性质费用等各种形

式变相预售商品房。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而

非法预售或变相预售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依照《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以及《城市

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责令其限期整

改；对拒不整改的，要从严查处，直至取消开发企业资质。 

（三）加强对商品房预（销）售活动的动态监管。各级房地

产管理部门要抓紧建立健全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网上即时

备案系统和房地产交易信息公示制度。商品房基本情况、销

售进度、权利状态等预（销）售信息应及时、全面、准确地

在网上备案系统和销售现场进行公示。对房地产企业发布虚

假信息、炒卖房号、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等恶意炒作、哄抬

房价，或者房地产企业纵容雇佣工作人员炒作房价，扰乱市

场秩序的，房地产、发展改革（价格）、工商管理部门应按

各自职责依法从严查处。严禁将购买的未竣工预售商品房再

行转让。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加强对商品房销售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对违规从事

商品房预（销）售活动的单位和人员，要从严处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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